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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 冯欣妤

本报讯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两高两部”《关于依法
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
见》，充分履行检察机关在打击涉疫情犯罪中的诉讼主导
责任，扎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刑事案件办理工作，近日，
省检察院与省公安厅会签了《关于加强和规范涉新冠肺炎
疫情重大、敏感、复杂刑事案件听取人民检察院意见建议
工作的意见》。

《意见》要求，公安机关在办理重大、敏感、复杂的
涉新冠肺炎疫情刑事案件中，应当通过邀请同级检察机关
提前介入或其他方式，通报所侦查案件的事实、证据、重
大复杂情况或敏感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充分听取检察机关
的意见和建议。检察机关依职权提前介入的，应当及时向

公安机关反馈上述意见和建议。
《意见》明确规定，针对十类重大、敏感、复杂涉疫

情重点案件，公安机关应当听取人民检察院的意见建议。
公安机关应在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 3 日或 5 日前
提出听取意见建议的要求。

《意见》还规定，公安机关在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建议
过程中应当全面介绍案件情况、提供相关法律文书和已经
获取的证据材料；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提出意见建议，应
当指派具有丰富刑事法律实务经验的员额检察官，或者组
建专案组、专门办案团队等办案组织研究讨论。办案人员
对于知悉的案件情况、意见建议情况要严格遵守保密规
定。 鲁剑轩

省检察院与省公安厅会签《意见》

规范涉疫情刑事案件办理

平均相距 800 公里，涉及两起案件，约
3 个 G 的案卷材料，两天时间快速办理……
疫情期间，威海市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积
极协助外地检察机关和服务本地律师开展异
地阅卷，主动沟通，促成三地检察机关联
动，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同时，有效减少
人员流动，防止疫情扩散风险。

服务外地律师为卷宗材料插上“金翅膀”

“这个案子有 8 名犯罪嫌疑人，其中有
两名嫌疑人的辩护人分别在广州和北京，疫
情形势这么严峻，与他们的沟通是件难事
儿。”大年初十，正在加班加点审查案件的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
毕媛犯了难。她正在协助威海市人民检察院
审查一起重大经济犯罪案件，该案审查工作
量大，办案期限紧张，关键是正好赶上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

不久，威海市人民检察院接到了远在
800 公里外的北京某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异
地阅卷申请。

“卷宗材料无法直接寄给律师，必须通
过当地检察机关转交。考虑到检察系统内部
沟通联系比较顺畅，我们就主动帮忙联系了
该律师所在地的北京市一分院，寻求协
助。”威海市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工作人
员杨晓静通过电话商请北京市一分院案件管

理办公室协助完成异地阅卷。
北京市一分院案件管理办公室在接到电

话求助后，高度重视，经请示汇报，很快答
复愿意配合完成异地阅卷，并就电子卷宗传
送及交接等事项进行了详细沟通。

很快，杨晓静通过 QQ 认真审核了律师
提供的阅卷申请材料，并在当天将涉及到该
案的 69 本案卷材料合计 2G 的卷宗材料刻录

光盘，通过机要通道寄送出去。

保障本地律师 实现“家门口”阅卷

“您好，我是山东圣广律师事务所的律
师，我姓张。目前代理了一起江苏省张家港
市检察院办理的刑事案件，但现在疫情原因
不能过去，想请咱威海检察机关协助案件电

子卷宗的接收和转交，不知能否提供帮
忙？” 2 月 17 日，杨晓静接到一名威海律
师的求助电话。

挂上电话，杨晓静第一时间跟领导汇
报。鉴于防疫形势严峻，本着保障律师权利
的初衷，威海市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主动
帮助律师与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
公室取得联系，商讨案件电子卷宗的接收和
转交工作。

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得
知情况后，表示愿意积极配合提供电子卷
宗，按照规定程序审核辩护人申请材料后，
将电子卷宗材料通过专用通道发至威海市人
民检察院。

“特别感谢咱们市检察院，帮我解决了
大难题。当初就是想打个电话问问，没想到
咱们帮忙主动联系，这么短时间就拿到了电
子卷宗。真的非常感谢！” 2 月 24 日，张
律师来到威海市检察院，按照规定履行手续
后，取走了机要通道寄来的代理案件的电子
卷宗。

防控疫情责任重大，保障办案也不敢松
懈。异地阅卷最大限度减少了人员流动聚
集，同时保障了诉讼活动顺利进行。下一
步，威海市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将继续落
实最高检、省检察院关于疫情期间保障律师
权利的要求，通过信息化手段积极探索案件
管理新途径新做法。 张欣 于娅菲

让数据多“走”路
三地检察机关联手助律师异地阅卷解难题

近日，山东省各级检察机关
案管部门强化责任担当主动作
为，创新服务举措应对“疫情”
大考，做到案件“当日来、当日
转、当日送”，推动实现疫情防
控和检察办案“两不误、两促
进”。

面对严峻疫情， 1 月 31 日，
山东省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及
时通过省院“两微一端”向社会
发布《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疫
情防控期间案件受理、律师接待
和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工作的公
告》，积极引导各地以机要邮
寄、网络和电话查询、网上预约
和办理等非接触方式开展案卷接
收、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和律师
接待等工作，方便群众办理业
务。此外，还加强与监察委、公
安、法院、司法行政部门沟通协
调，提出应对疫情案件受理、律
师接待等工作的建议。

为保障疫情防控和检察办案
“两不误”，山东省各级检察院
安排专人负责，推进“一站式”
案件受理服务，做到“三个当
日，一个到位”：加大对涉及疫
情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扰乱社
会秩序，以及制售伪劣药品、医
疗器械等犯罪案件受理工作力
度，规范受理、流转和送案；强
化与各办案机关、办案部门之间
的沟通协调，积极做好前期联
络、案件材料准备和业务系统操
作等工作，努力实现案件受理、
流转“一步到位”。

此外，各地检察机关案管部
门多措并举、“高招”频出。青
岛市检察院案管部门通过“智检
案件推送”微信号，成功解决外
地律师异地阅卷难题；潍坊市检
察院案管部门通过“ 12309 中国
检察网”、电话等方式，引导当
事人和律师等查询案件程序性信
息、开展辩护代理预约；日照市
五莲县检察院案管部门坚持特事
特办，对因疫情防控高速封闭而
无法下高速的一名前来阅卷辩护
律师，将刻录的加密光盘主动送
至高速路口律师手中，完成了一
场特殊的律师阅卷服务……

据了解，自 1 月 31 日以来，
山东省检察机关案管部门共受理各类案件 2829 件，通过电
话、网络为当事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等提供咨询、办
理事项 1432 件次，切实推进疫情防控和工作开展“两不
误、两促进”，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案管力量。

匡雪 何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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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战疫情。近日，泰安市检察机关组织开展了
“凝聚爱心、共抗疫情”捐款活动，为疫情防控奉献爱
心、贡献力量。参加捐款的党员干警纷纷表示，当前全国
疫情防控正处于最吃劲的关键阶段，作为共产党员要始终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疫情防控中践行初心使命。图为市
检察院领导带头捐款。 泰检宣 摄

本报讯 2 月 26 日，全省监管场所疫情防控检察工
作第三次视频会议召开。省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鲍峰
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刘继祥主持会
议。

鲍峰副检察长传达了中央、省委、最高检、省院党
组以及相关领导关于监管场所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要求
和指示批示，通报了前期工作情况，强调指出，要坚定
必胜信念，杜绝麻痹思想，坚定不移把各项部署要求贯
彻落实到位；要检视问题不足，补齐工作短板，坚定不
移以非常的决心抓紧整改落实；要严格依法依规，严肃
战时纪律，坚定不移把监管场所疫情防控检察工作抓紧
抓实抓细。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基层院，省院第五、第九检察
部，各市级院和基层院分管院领导、刑事执行检察部门
和各城郊院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鲁剑轩

全省监管场所疫情防控

检察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要建立快速反应和情况通报制度，与
监察机关紧密配合，依法严厉打击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实施的职务犯罪案件，在不超办案
期限的前提下妥善安排案件移送起诉、提起
公诉时间……” 1 月 30 日，省检察系统职
务犯罪检察部门负责人通过微信收到了省检
察院第三检察部发的《关于加强疫情期间全
省职务犯罪检察工作的通知》。

非常时期，案件办理不断档

1 月 29 日，省检察院党组扩大会暨省
检察院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议一结束，分管
职务犯罪检察工作的鲍峰副检察长立即安排
第三检察部学习陈勇检察长的讲话，研究具
体工作措施，加大对全省检察机关职务犯罪
检察工作的指导力度。第三检察部通过电
话、微信等方式，连夜研究措施，第二天，
迅速传达到全省职务犯罪检察部门负责人。

“我们充分发挥上下一体优势，建立涉
疫情案件快速反应和情况报告制度，受理移
送审查起诉涉疫情职务犯罪案件当日报告，
及时调度掌握涉疫情职务犯罪案件进展情
况，强化属地责任，上级院全程跟进加强指
导。”省检察院第三检察部负责人介绍。

春节期间，最高检指定济南、青岛分别
承办一起案件。两市院从北京运回案卷后，
根据省检察院要求对案卷消毒，对参与运送
案卷人员进行了隔离。全省职务犯罪检察部

门既积极履职又措施灵活，安全依法高效办
好案件。强化与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沟通协
调，严格落实法定期限要求，妥善安排案件
移送起诉、提起公诉和开庭审理时间，切实
保证案件质量，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在办
案过程中，妥善处理办案和防控的关系，以
案件书面审查、电话或视频提讯等方式为
主，保证了办案人员和当事人双安全。

济南市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部春节期间
加班加点，连轴运转，高效办理高检院交办
的刘某某贪污、受贿案，共审查卷宗 6 7
册，补查证据 20 多份， 2 月 7 日依法起诉
至济南市中级法院。

今年 1 月以来，全省共受理审查起诉职
务犯罪案件 123 件 144 人，提起公诉 76 件
101 人，其中厅级干部职务犯罪案件 4 人，
出席法庭 57 件。省检察院对 13 件职务犯罪
案件开展对下指导，其中省部级干部职务犯
罪案件 1 件，厅级干部职务犯罪案件 6 件。

重拳反腐，春节一刻不放松

反腐不分节假日。春节期间，无数职务
犯罪检察官正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加班加点
办理案件，据统计，春节期间全省检察机关
共办理职务犯罪案件 50 余件，疫情期间提
前介入、押解、询问、出庭等工作，确保防
疫和工作两不误。

潍坊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应市监委邀

请，第二检察部主任隋宝玲与宋林林、李凌
肖、武德昌、刘光亮组成办案组，提前介入
安丘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安丘经济开发
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牛某某涉嫌挪用
公款、受贿案。根据防疫要求，他们在监委
办公楼外接收已经消毒的案件材料，带回各
自办公室分别审阅，放弃休息时间，仅用三
天时间审阅完 7 册卷宗，提出补充完善证据
建议，及时向市监委反馈。

菏泽市监委调查的牡丹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兰某某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腊月
二十二日移送曹县检察院审查起诉，曹县检
察院严格遵守办案期限，承办人王磊、朱素
梅春节期间加班加点阅卷，完成证据审查，
通过电话通话等非直接接触方式对犯罪嫌疑
人进行了捕后讯问，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意
见后，正月初六对其决定逮捕，确保案件办
理有序推进，不因疫情断档。

危险时刻，党员站到第一线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我们
是党员，就要站到疫情防控阻击战第一
线。”全省职务犯罪检察干警没有忘记入党
誓言，牢记初心使命，积极响应党委政府统
一部署，纷纷走出家门，走向街道村口、社
区车站、高速公路，建立起一道道防疫屏
障，像一颗颗螺丝钉牢牢坚守在联防联控第
一线，维护着一方健康与安宁。

龙口市检察院检察官周丽是一位哺乳期
的妈妈，七个月的女儿时时需要她的乳汁与
呵护。当疫情来临，她主动请战，积极参加
龙港街道重点人员防控、龙口市复工企业驻
企防控，用无微不至和细致耐心的工作感动
着每一位防控对象，他们纷纷通过微信发来
“我保证在家里”“赶紧回家吧”等温暖话语。

春节前，她刚刚受理王某贪污、盗窃、
职务侵占案，节日期间尚有 6 本厚厚的卷宗
需要审查。周丽白天参与防控，夜晚回到单
位加班审查案件， 228 页的审查报告、 19
页的起诉书。最终，王某对所有指控事实认
罪认罚。

胶州市检察院的丁彩彩，作为市执法执
纪督导组成员，从腊月三十制定工作预案，
初三开始深入一线，先后对五个镇办、辖区
内十几处重大交通要道路口、二十余家大中
型商场、超市、药房开展重点督导，先后发
现疫情防控隐患 9 处，提出建议 6 件，撰写
督导报告 4 篇。自企业复工复产以来，她又
马不停蹄地下沉到乡镇，督导企业复工复
产，先后抽查两个镇办 18 家企业。

枣庄市薛城区检察院干警心系一线，自
费购买牛奶加热送到各大防疫卡点和环卫工
人手中。当防控人员和环卫工人在冰天雪地
里喝到热乎乎的牛奶，纷纷表示感谢，并好
奇地询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这些干
警骄傲地回答：“我们是党员。”

张玉发 冯欣妤

非常时期，案件办理不断档

本报讯 《涉案金额四十余万！
烟台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一起涉疫情口
罩诈骗案》《【“研说研讲”第 2 3
期】庆余年，度时艰，法律助力化风
险》《【普法】个人感染病毒，企业
概不负责？这样的复工承诺书该不该
签？》……这是烟台市检察院官方微
信公众号近期推送的普法类文章。
文章一经推出，立刻受到粉丝的关
注。

当前，全国上下正众志成城全力
投入抗击疫情行动中。为让人民群众
在防控疫情过程中更好了解法律，普
及疫情防控的相关法律知识，烟台市
检察院迅速反应，考虑到疫情防控时
期减少人员聚集的特殊要求，在积极
参与疫情防控的同时，结合办案实
际，充分利用微信、微博、今日头条
等网络平台，通过“战‘疫’”“研
说研讲”等栏目，第一时间推送权威
信息，宣传法律法规，以鲜活的案
例，通俗易懂地为群众讲解在疫情防
控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尽量满足
疫情防控特殊时期人民群众的法律需
求，让疫情防控中的人在家中就可以
接受普法教育，了解法律知识。

同时，为严格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避免人群聚集，防止交叉
感染，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和蔓延，切
实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烟台市检察院与网络科技公司合
作，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积极引入使用
人工智能技术，利用智能法律机器人
的服务，利用大数据技术，开设法律
问答专栏，拓展司法便民举措与方
式，直面回答社会群众提出的各项法
律问题，积极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
效的法律咨询、答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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